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完成有關收購目標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茲提述亞洲聯合基建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0月20日之公告

（「該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

所採用之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局欣然宣佈，買賣協議所載之所有先決條件均已達成或獲豁免，收購事項已

於2020年11月3日完成。完成後，目標公司已成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局亦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擔保人之額外資料。擔保人為

吳慧君小姐（賣方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及吳有昇先生（目標公司之顧問）。就董事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擔保人各自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

人士之第三方。   

 

 

承董事局命  

亞洲聯合基建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彭一庭  

 

香港，2020年11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彭一庭先生、徐建華先生、彭一邦博士工程

師太平紳士、佘俊樂先生及李蕙嫻女士，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黃廸怡小姐     

及黃唯銘博士工程師，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胡偉亮先生、林右烽先生、   

何智恒先生及嚴玉麟博士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